MZ/T XXXX-202X
[bookmark: _GoBack]附件1
ICS 03.080.99
CCS A 12

MZ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
MZ/T XXXX—202X




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safety management of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bookmark: IN_STD_CODE]     
[bookmark: 下拉1]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发布
MZ/T XXXX-202X
MZ/T XXXX-202X


I
10
[bookmark: _Toc175670889][bookmark: _Toc194586117][bookmark: _Toc1601943540]目    次


前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2
4 基本原则	2
5 组织机构和职责	3
6 场所安全管理	4
7 服务安全管理	7
8 应急管理	9
9 安全教育	10
10 监督管理	11
参考文献	12







[bookmark: _Toc25865][bookmark: _Toc30216][bookmark: _Toc91277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9432718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956583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94632995][bookmark: _Toc194586118][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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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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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078656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2433384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054115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StandardName]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4185][bookmark: _Toc194586119][bookmark: _Toc112387625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814578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579][bookmark: _Toc991067179][bookmark: _Toc652379883_WPSOffice_Level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组织机构和职责、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安全教育、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0135][bookmark: _Toc31745][bookmark: _Toc86465346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8394405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1862558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12806691][bookmark: _Toc19458612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12955  防火门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安全通用要求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9550  民用建筑燃气安全技术条件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 31200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乘用图形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A/T 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MZ010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T 167  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MZ/T 193  儿童福利机构防控呼吸道传染病管理规范
MZ/T 208  儿童福利机构日常生活照料操作规程
MZ/T 209  儿童福利机构特殊教育服务规范
建标145  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
MZ/T 233  儿童福利机构消毒隔离技术规范
MZ/T 247  儿童福利机构康复训练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94586121][bookmark: _Toc15894070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060][bookmark: _Toc2619][bookmark: _Toc104956169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67135577][bookmark: _Toc266494660_WPSOffice_Level1]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810605814][bookmark: _Toc57187713]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734808833]
安全责任人 safety responsible person
全面负责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bookmark: _Toc923359817]
安全管理人 safety administrator
受安全责任人委托，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管理的专（兼）职人员。
[bookmark: _Toc1390188241]
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 safe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儿童福利机构内负责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部门。
[bookmark: _Toc494301781]
安全管理人员 security management staff
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内具体实施安全工作的专（兼）职人员。
[bookmark: _Toc2133929469][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
工作人员 institutional employees
儿童福利机构内部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含在编职工、编外员工、实习生、志愿者、外包服务人员等）。
[bookmark: _Toc57187714][bookmark: _Toc215659330][bookmark: _Toc546097444][bookmark: _Toc194586122][bookmark: _Toc650659194]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750068119]落实主体责任
安全责任人是机构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对本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和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管理人的领导下具体实施安全管理工作，工作人员对本部门、本岗位安全负责。
[bookmark: _Toc2144715811]坚持预防为主
结合机构的特点，坚持“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工作方针，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对影响安全的因素采取管理措施，定期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和问题排查分析，识别和评估机构内存在的安全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做好安全防范。
[bookmark: _Toc291723117]强化全员参与
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加强过程管控，督促落实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管理职责，营造全员重视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1639354013]突出安全要素
    从场所、服务、应急等方面明确儿童福利机构提供服务和开展活动各环节关键安全要素，全面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2108670985]持续改进提升
在管理实践中摸索新的规律，总结良好的管控经验与方法，不断适应安全管理新形势，优化和改进安全管理流程和措施，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提高安全管理效能。
[bookmark: _Toc1236654624][bookmark: _Toc194586123]组织机构和职责
[bookmark: _Toc1903341945]安全责任人
统筹负责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依法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建立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 （含志愿消防组织）。
保障本机构安全管理资金投入。
审查批准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制定并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负责安全责任书的签订及对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考核。
及时、如实向主管民政部门及当地政府报告安全事故。
定期研究安全问题。安全工作应与其它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总结、同考核。
[bookmark: _Toc107465395]安全管理人
对本机构的安全工作负主管范围内的责任，定期向安全责任人报告安全工作情况，及时制订年度安全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编制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编制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组织实施安全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组织对设备、设施、灭火器材和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组织开展安全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定期召开安全管理工作例会，研究、落实安全管理工作计划和措施，加强协调沟通，针对存在问题，研制解决方案。
研判、处理安全风险隐患等重大问题。
安全责任人委托的其他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997921411]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及安全管理人员
在安全责任人和安全管理人的领导下，负责本机构安全事项的决策、协调和落实。
严格遵守并指导、督促其他工作人员遵守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机构内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开展日常安全工作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及时上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在规定期限内对问题隐患进行有效整改。
实施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救护工作。
对安全管理基本情况、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安全培训、防火巡查、设施设备维护保养、隐患整改等安全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完成安全管理人委托的其他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73304381][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工作人员
机构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当坚持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机构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接受安全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技能。
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或者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报告。
积极参与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对安全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bookmark: _Toc194586124][bookmark: _Toc383860008]场所安全管理
[bookmark: _Hlk87953776][bookmark: _Toc343711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97992283][bookmark: _Toc2050708170_WPSOffice_Level2]建筑安全管理
机构选址、规划布局、院内建筑应符合建标145的规定。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要求应符合GB 50016、GB 50222的规定。
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及家具选用应符合环保要求，南方地区宜使用防霉涂料。大型家具及设备应固定，抽屉、柜门应安装防脱落装置和安全锁扣。
室内外地面应用防滑防水材料，应保持地面干燥清洁，墙壁边角处做钝化处理。窗户、阳台等高处及其他危险环境设施应有防护设施，但不影响应急逃生和灭火救援。
儿童用房所在楼层位置应符合GB 55037的规定，宜设置在地面以上、三层及以下，儿童生活区域应安装安全扶手和无障碍设施，宜在第二层及以上的楼层设置避难间。
室内及通道灯光亮度应柔和，设有夜灯及应急灯。室内噪声昼间不高于50dB（A），夜间不高于40dB（A）。
设有儿童部的社会福利院的儿童生活区域应与成人生活区域进行物理隔离。
应定期排查房屋建筑的安全，邀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开展房屋安全检测。
儿童用房外墙改造施工、内部装修改造等施工期间，应将儿童转移至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其他建筑物。
[bookmark: _Toc193293294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88768337]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应建立设备设施管理制度，配置符合安全和质量规范的设备设施（含特种设备、消防、燃气、电力等设备设施），并由具有相关职业资格的专职人员操作使用和管理，定期开展人员技能培训。
应依据需求设置通用、提示、警示等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设置在显著位置，保持完好，便于识别。安全标志的型号选用、高度设置、使用要求应符合GB/T 2893.3、GB 2894、GB 5768.1、GB 13495.1、GB 15630、GB/T 31200的规定。
应按照GB 25201等的要求，对设备设施的完好有效情况进行定期检测、检查和维护保养，并做好有关记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消防设施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或委托符合执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定期检测、维护保养，全面检测频次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在场所新、改、扩建时，应委托具备相应设计施工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实施设备设施的安装。
康复训练器械安全管理应符合GB 24436的规定。康复区域的设备、器械应合理稳妥摆放，并在设备、器械的拐角尖锐处安装防撞条。
[bookmark: _Toc18189288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58209807][bookmark: _Toc1307752624_WPSOffice_Level2]消防安全管理
[bookmark: _Hlk87952242]房屋建筑应通过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备案）或者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年度消防检查合格。
应建立相应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应保持消防设备设施、器材完好有效，设置规范、醒目的标识并标明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应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按照GB/T 40248的规定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指示图上应标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及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应按照GB 51309的规定敷设应急照明设施。
儿童用房应按照GB 50084的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按照GB 50974的规定设置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城市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机构，应按照GB 25506的规定设置消防控制室，配备持有四级或中级工及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值班人员，实行24h双人值班制。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机构应建立微型消防站（志愿消防组织），定期组织训练、演练，完善消防装备配备。
厨房、开水间应单独设置，或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并采用乙级防火门、窗，防火门应符合GB 12955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应根据工作人员、儿童的数量，配备简易呼吸面具（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并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自主逃生困难的儿童休息床铺应设置在便于安全疏散的位置。
发现消防安全隐患火灾，应立即予以消除。发现初起火灾，应当立即报警并及时扑救，并向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或安全管理人报告。
应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及时填写防火巡查记录，负责防火巡查的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安全管理人应在巡查记录上签名，并应加强夜间防火巡查。
应开展每月防火检查，及时填写检查记录，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当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bookmark: _Toc12871624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20342370]水电气动火安全管理
应建立用水、用电、用气、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生活饮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定期对用水设施设备进行清洗和消毒。
[bookmark: _Hlk86067188]用电应按照GB/T 13869的规定执行。应在大功率的电气设备、用电量大的房间设置电气安全保护装置。电器设备与可燃物保持间距。
[bookmark: _Hlk86067619]燃气安全技术应按照GB 29550的规定执行。应在使用、存储燃气的场所配备可燃气体报警、燃气紧急切断等装置，不应私自拆、移、改动燃气表、灶、管道等设施。
不应在房屋使用期间进行电焊、气焊、气割、电钻、打磨等动火作业，严格动火作业内部审批（备案），并由具备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实施。
[bookmark: _Toc2142067326]食品安全管理
[bookmark: _Hlk87449835][bookmark: _Hlk90638305]应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符合GB 14881、GB 31654的规定。
内设食堂的，应取得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部门出具的食品经营许可，至少达到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C级以上（含C级），并在餐厅醒目位置悬挂公示。
从供餐单位订餐以及外购预包装食品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
应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堂、餐厅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食品的采购、验收、加工、储存、留样、配送、检测应符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要求。 
餐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消毒，消毒后的餐具应符合GB 14934的规定。
应提供符合儿童年龄和身体发育阶段的饮食，保障儿童用餐安全卫生、营养均衡。
[bookmark: _Toc1145033399]公共卫生管理
应建立机构生活垃圾管理制度，设置垃圾固定存放场所，定期清洁和消毒。有条件的可设置垃圾分类处理设施。
应建立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配备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说明，定期清洁和消毒。
[bookmark: _Hlk87449852]应建立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在机构内设置隔离分区，并进行日常物资储备。
应落实日常通风消毒工作、定期免疫接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做好登记和报告工作，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传染病防控工作。
[bookmark: _Hlk87956262][bookmark: _Toc173714277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85437489][bookmark: _Hlk87961717]交通安全管理
应建立交通安全管理制度，使用取得相应驾驶车型资格的人员担任接送儿童车辆驾驶员，接送儿童车辆应检验合格，并定期维护和检测。
适龄儿童乘坐交通工具时，机构应做好安全措施保障，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儿童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儿童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机动车在机构内行驶或停放宜与儿童活动区域物理隔离。
不应出租出借机构内场地停放社会机动车辆，不应利用机构用地建设对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租用机构外车辆应选用有资质的租车服务，并签订安全责任书。
[bookmark: _Toc4436668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41782249][bookmark: _Hlk87962367][bookmark: _Toc1118488881_WPSOffice_Level2]用工安全管理
应建立合法用工和内部人员矛盾排查调处制度、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等。
应依据收留、抚养儿童的数量、身心健康状况、生长发育水平等，配备相应比例的工作人员。孤残儿童护理员、医护人员、康复师、教师、社会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总数与重病重残儿童的比例不应低于1:1。
应建立职业资格管理制度，从事医疗卫生、教育、消防、特种作业等准入类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相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其他技能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背景并经考核鉴定合格后方可上岗。
应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尊重儿童个人尊严，不歧视、虐待、侮辱儿童。
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对其进行身心健康审查，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其是否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应对机构在职工作人员每年开展一次违法犯罪记录审查。
应定期评估工作人员、类家庭家长、寄养家庭家长的思想状况，排查内部矛盾，关注心理健康，加强人文关怀，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工作人员应定期体检。
应加强对第三方服务人员的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599493292]运行安全管理
应建立院舍安全保卫制度和值班巡查制度，实行机构出入口24h值守制。
应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实行外来人员出入登记、检查制度，不应将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有毒物品、管制器具和动物等带入机构内。
应建立物资捐赠安全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捐赠、使用和管理受赠款物。
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依法使用资金，专款专用，宜开展专项经费绩效考核。
应开展年度财务审计，并将审计报告存档。
[bookmark: _Toc194586125][bookmark: _Toc532586836]服务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641349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32849429]生活照料服务
应建立儿童生活照料安全管理制度。
应按照MZ 010、MZ/T 208的规定，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生活照料服务，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
应按照儿童优先发展和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充分考虑儿童不同的年龄层次和身心发育水平，做好生活照料安全防护，制定完善个性化抚养方案，维护儿童自尊和个人隐私。
除重度残疾儿童外，6周岁以上儿童应按性别区分生活区域。女童应由女性工作人员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每日应对儿童做好晨午检和安全检查，定期评估儿童智力发育、营养健康、精神面貌、患病及残疾状况，及时更新儿童基础信息。
生活照料服务过程中应加强看护，注意观察儿童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发现异常，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送医救治。
[bookmark: _Hlk89350015][bookmark: _Toc46743991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Hlk85805945]应按照24h值班巡查制度安排值岗、交接班，值班巡岗人员应不少于2人，做好巡查记录，在交接班时重点交接患病等特殊状况儿童的相关信息和注意事项。
宜在机构内部建造家庭式居所，提供家庭式养育。
开展家庭寄养应履行相关程序，并经主管民政部门同意，依法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bookmark: _Toc1612299983]医疗保障服务
[bookmark: _Hlk88120364][bookmark: _Hlk88120437]应建立医疗保障服务安全管理制度，由取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内设医疗机构或采取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等方式，保障儿童的基本医疗需求。机构内医疗卫生人员应在执业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服务。
每日应巡诊查房。对有送医需要的儿童及时送医疗卫生机构处理。
药品采购、验收、保管、使用、废弃应符合相关药品安全管理的规定，并记录在册妥善保存。
应对儿童进行综合评估，对有过敏表征的儿童进行过敏原检测，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体检和生长发育评估。
医疗卫生人员发现疑似患有传染病的儿童应及时报告，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采取隔离措施。对患有乙类及以上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应按照MZ/T 193的规定执行。应按照MZ/T 233的规定，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定期开展消毒。
护士应按照护理操作规范开展护理服务，遵医嘱执行护理操作，发药时做好检查核对，严格交接班，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
宜开通儿童就医绿色通道，至少明确1家三级以上公办医疗卫生机构为机构定点医院，保障儿童抢救、观察、治疗等医疗需求。
[bookmark: _Toc899722413]教育保障服务
内设的特教班、特教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等特殊教育机构所开展的特殊教育服务，应符合MZ/T 209中安全相关规定。
教育保障服务人员应全面了解儿童的病史、残疾状况等情况，教学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儿童身心状况，突发意外情况发生（癫痫发作、外伤、坠床、摔伤等）或严重情绪行为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应立即通知医疗卫生人员或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到场处理。
[bookmark: _Toc76747067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20174614][bookmark: _Toc1092918071_WPSOffice_Level2]康复保障服务
开展康复训练服务应符合MZ/T 247中安全相关规定。
给残疾儿童开展康复训练前，应全面收集残疾儿童的病史、残疾状况等资料，全面了解儿童的身体功能、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儿童精神不佳时应暂缓训练。康复训练过程中，注意观察儿童的训练反应，出现不良反应时停止训练。康复训练结束后，做好情况交接，密切关注儿童的治疗后反应，有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
应有专人看护康复区域内的儿童，突发意外情况发生（癫痫发作、外伤、坠床、摔伤等），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应立即通知医疗卫生人员到场处理。
应给有需要的儿童配备适宜的康复辅助器具，加强工作力量和物质技术条件配备。
[bookmark: _Toc388176152]社会工作服务
应按MZ/T 167开展服务，保护儿童身心健康。
[bookmark: _Toc1246386506_WPSOffice_Level2]在开展社会融入活动时，应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包括提交详细的活动计划、做好示范、指导与防护工作。
应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尊重、接纳儿童。
应对工作人员做好信息安全教育，规范儿童个人信息处理。 
[bookmark: _Toc142427006]志愿服务
应制定志愿服务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志愿者的职责，提前做好安全预案。
志愿者应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登记，并提供无违法犯罪记录、健康体检证明等材料。
志愿服务前，应与志愿者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对志愿者进行备案管理，及时为志愿者提供培训。
志愿者团队或个人进入机构前，应提供个人身份证件，登记个人信息。
服务过程中，应向志愿者团队或个人提供全程跟进指导、监督、协调，发现问题及时响应，启动应急预案，必要时应终止志愿服务。
[bookmark: _Hlk83916278]未经允许，志愿者不应将儿童带出机构外，不公开和泄露被服务儿童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1214476395]心理健康服务
[bookmark: _Hlk87966547][bookmark: _Toc1462513504_WPSOffice_Level2]应引入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专业人员对儿童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为儿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应根据儿童发展阶段及特点，支持儿童应对和处理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重点关注即将面临或正在经历健康、学习、情感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儿童，及时识别存在心理健康风险的儿童并提供支持，必要时进行转介。
每季度至少应开展1次心理健康服务，为不同需求的儿童提供心理健康评估、健康知识讲座、心理咨询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主题活动。
应联合孤残儿童护理员、医护人员、康复师、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共同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多方面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
宜开设知心信箱、专线电话等非接触式沟通渠道，方便儿童求助。
[bookmark: _Toc3666381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4621973]儿童外出服务
应制定儿童安全出行责任制度，明确相关流程和安全责任人。
儿童在机构外就学的，应提前将儿童病史、身心状况、教育背景、机构指定联系人、注意事项等告知学校老师。离院返院应登记，并由专职人员负责走读就学的低龄儿童和需要辅助器材出行儿童的接送工作。应按学校要求，由专职人员负责儿童及学校沟通对接工作，并做好记录。
对在学校住宿的儿童，应每周与学校老师或学生本人联系不少于1次，详细了解就学儿童学习生活情况，每学期实地探望不少于1次，并做好记录。
对儿童需跨市级行政区域进行就医、就学与康复的，应报主管民政部门批准同意。应动态掌握儿童在外就医、就学与康复情况，保持密切联系，每月至少跟进1次，并做好记录。
组织集体活动前，应拟定详细出行计划，包括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出行过程中穿插的活动等，宜购买人身意外保险。集体活动时，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宜统一安排儿童集体出行，列队行走，防止拥挤、嬉闹和私自活动，为儿童配备可随身携带证明身份的标识及紧急联系人电话、地址，如胸牌、挂牌等。
对需使用辅助器材出行的儿童，如助行器、轮椅等，须有专人陪同，并做好辅助器材的检查。需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妥善安排儿童上下交通工具，并妥善放置辅助器材。
机构内儿童外出开展社会融入等活动时，应按外出儿童人数配备常用的医疗物品并安排医生与护士随行。
增强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儿童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
[bookmark: BKFL][bookmark: _Toc194586127][bookmark: _Toc14251][bookmark: _Toc6375][bookmark: _Toc793086200][bookmark: _Toc438240207_WPSOffice_Level1]应急管理
[bookmark: _Toc17817334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64544514]应急预案
[bookmark: _Hlk89419019]应结合机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GB/T38315要求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含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包括总则、事件分级分类、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事后恢复与重建、应急保障和预案管理等内容。
应根据机构实际和相关情况的变化，对各类应急预案内容进行评估和修订。
[bookmark: _Toc17374282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1854136]应急演练
应建立健全应急演练和评价考核制度。
[bookmark: _Hlk88121257]应联合相关部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和夜间应急疏散演练，并对演练的结果进行评估，分析应急预案存在的不足，并予以改进和完善。
应定期对机构内各层级、各岗位对各类应急预案的熟悉、演练和优化等工作进行考核，纳入机构总体工作考核重要内容。
[bookmark: _Toc8725809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84809318]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456414880]报告
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应按照突发事件报告的相关规定报告。
应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调动机构工作人员发现和整改事故隐患的积极性、主动性。
[bookmark: _Hlk88121547][bookmark: _Hlk88121445]事件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机构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应按照相关规定立即向主管民政部门及当地政府报告。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报告后续有关情况。
应注意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协助相关部门查明安全事故责任。
对重大突发事件不应瞒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不应阻止他人报告。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bookmark: _Toc333041473]处置
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应及时对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进行筛选、整理、评估，由安全责任人按照应急预案机制启动预案。
突发事件发生后，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组织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并按照响应级别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统一调度。
相关党委和政府或者有关应急指挥机构、部门宣布应急结束后，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应积极配合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复发。
应急处置结束后，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应对原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和完善，修订后的预案应报主管民政部门备案，并恢复应急准备状态。
[bookmark: _Toc173980294]安全教育
[bookmark: _Toc928552483]基本要求
应建立安全教育制度，健全防欺凌、防暴力、防溺水、防性侵、防诈骗、防拐卖、防网络沉迷等各类安全教育工作机制。
每年对工作人员进行不少于2次在岗安全教育培训，新入职人员开展岗前培训时应将安全教育培训作为必备培训内容，考核合格后安排上岗。
定期对类家庭家长、寄养家庭家长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相关内容考核，并及时跟进培训成效。
应定期对儿童进行相关安全教育培训，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儿童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应利用宣传栏、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开展安全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
[bookmark: _Toc88899771]教育培训内容
安全教育和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安全工作涉及的法律法规；
机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安全事故的防范、应急措施和自救互救知识；
防欺凌和防暴力教育：对欺凌和暴力行为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及时处置突发欺凌和暴力事件；
防溺水安全教育：指导溺水后救生与自救方法；
防性侵教育：分阶段进行青春期教育、性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提高防性侵、防性骚扰的自我意识和保护能力；
防网络沉迷教育：引导儿童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预儿童沉迷网络
国家安全、保密安全知识教育；
应急预案的演练；
消防、食品、用水用电用气安全宣传教育；
其他有关内容。
[bookmark: _Toc281445689][bookmark: _Toc194586128]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926473894]安全风险防控
应加强安全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实现民政、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信息共享，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除隐私区域外的公共区域、儿童活动区域均应安装24h可视监控设备或系统，视频图像应能在值班室、消防控制室等场所实时显示，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应不少于3个月，特殊、重要视频资料应下载并交存管理档案的科室。
应制定监控系统和设备日常维护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监控系统和设备的日常维护。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应按GA/T 1081的规定执行。
应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指导工作人员及儿童规范使用电子产品，文明上网，定期开展网络系统安全监测管理与检查维护，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宜利用安全风险防控信息化系统，强化夜间安全风险防控，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和处置。
应完善机构安全工作软硬件建设，有条件的可利用5G、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现代化手段实现对安全工作的智慧化管理和对风险防控的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362204152]隐患排查整治
应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科学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应建立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按照每个风险源至少设置1名监管人的要求，坚持安全风险防控点和风险源应设尽设，加强对安全管理人员落实监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应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对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监管工作内容和方法的培训，保障安全管理人员能够独立应用信息化手段完成日常安全隐患的排查和处置。
应对安全检查结果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评估分析，制定隐患整治方案对隐患及时进行治理，研究应对措施，并提出持续改进方案。
[bookmark: _Toc665305697][bookmark: _Toc747478834_WPSOffice_Level2]工作联动
宜与公安、消防、应急等有关部门建立安全管理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协作，定期对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宜加强与具备安全风险防控服务专业能力的机构或组织合作，定期开展安全专项检查与评估。
可探索设立“安全监督员”岗位，由类家庭家长、寄养家庭家长代表或社区志愿者等担任，参与日常检查与监督。
[bookmark: _Toc276982529][bookmark: _Toc5055522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2626919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34760368_WPSOffice_Level1]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
[2]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儿童福利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民办发〔2024〕14号）
[3]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安全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专项行动的通知（民办便函〔2025〕147号）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5〕18号）
[5]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儿童福利机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民办函〔2025〕41号）
[6]  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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